关于对代表视察制度的认识与思考

宋秀万

人大代表视察制度,是人大建设实践中创造的一项保持代表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制度。我国人大代表与西方国家的议员制不同，都是兼职的，开会时间少，大部分时间在自己的工作或生产岗位，应该说是与群众联系很紧密的。但是，代表受工作环境的局限，对全局甚至本行政区域内的全面情况了解是有限的，由于代表大部分时间忙于工作，也没有专门时间去广泛走访接触各方面群众，视察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它已成为人大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。
　　代表视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制度，仍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，笔者认为：视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性质和功能。一是具有联系群众，接触社会，了解社情民意的性质；二是具有了解单位和部门工作情况，调查研究的性质；三是具有一定的监督性质。
　　总起来说，代表视察制度对代表联系群众，了解“一府两院”的执法和工作情况，并监督它们的工作，使代表在会议期间更好的行使职权，是有作用的。但是代表视察制度仍然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。理论问题就是，从法律角度说，人大代表对他的选民和选举单位进行“视察”，是否合适？我国县以上的人大代表是由下一级人大选举产生的，在法律上代表应对产生他的区域的人民负责，并受其监督。因而代表唯一的义务就是倾听群众的呼声，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并向选民经常汇报履行代表职责的情况。人大代表怎么有权利对选举和产生他的选举单位及其选民进行“视察”呢？从法律关系上讲，似乎有点本末倒置。按理说，代表可以视察本级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，了解它们的执行法律和决定的情况，但无权去视察产生他的机关和选民执法守法情况。
　　从词义上解释，“视察”就是巡视察看，还不是一般的巡视察看，而是带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意。古代皇帝下去用视察，现在领导干部下去也可以称视察。视察制度移植到代表大会以后，“视察”的味道似乎有点不对，不适合于代表在他的选举单位的活动身份。这并非咬文嚼字，因为这个词义实际对这种制度产生了影响。如：过去代表视察为什么搞的轰轰烈烈，前呼后拥，走马观花呢？不能说与“视察”这一意义没有关系。假如对代表用的不是“视察”，而是用回选区或选举单位“汇报工作”，听取意见和建议，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。
　　我们也应承认，视察虽收到一定成效，但视察中形式主义的东西太普遍了。个人持证视察也没有广泛开展，而且效果也不能说是很理想，其原因也与“视察”的意义有关。因为视察不过是居高临下的巡视察看，因而没有一种明确的内在义务和责任去约束视察者，去达到一定要求。视察与不视察，以及视察的效果听便，当然视察制度的作用也就有限。可见视察制度本身决定了它的局限性。作为人大建设的一项制度，它仍然可继续保留下去，但在加强同人民群众联系方面，有待于拓展新的有效制度。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秭归县人大常委会）
